


1. 申报对象：规划课题面向江苏省普通高等院校、 学会分

支机构等。课题申报单位必须具有完成课题所必备的人才条件、

物质条件以及相关项目经验。截止2021年6月 30日 前学会 
“

十

三五
” 

规划课题没有结项的负责人不得申报， 课题未结项及清

理名单另行通知。

2. 申报形式：由各单位统 一组织申报， 不接受个人申报。 

申报者以课题组的形式申报， 申报人即课题负责人， 应严格遵

守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， 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 不得将相同或相

近研究内容重复申报。

3. 申报类别：课题分为重大攻关课题、 重点调研课题和一

般研究课题三类。申报者请仔细阅读《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
”

十

四五
”

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指南》 （见附件一）， 重大攻

关课题、 重点调研课题按照课题指南申报， 一 般研究课题由申

请人根据自身研究优势选报课题。

4. 申报限额：我省双 一 流高校不超过10 项， 具有博士授

予权的非双 一 流高校不超过8项，其余 本科高校（含独立学院）

分别不超过6项；高职本科和双高院校不超过5项， 其余单位

不超过3项。 其中， 重大攻关课题和重点调研课题不超过本单

位申报限额数的25%, 按四舍五入计。

5. 申报材料：课题申报人下载填写《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

“十四五
“

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立项申报书》（见附件二）。

课题申报部门建议由学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或其他科研机构组织

评审及公示后推荐上报， 由申报部门集中填写《江苏省高等教

育学会
“

十四五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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